
闽 南 师 范 大 学 教 务 处 文 件

教务〔2024〕60 号

关于编制 2024 版本科课程教学大纲（通识

选修课除外）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充分发挥课程育

人功能，现决定开展 2024 版本科课程教学大纲（通识选修课除

外）修订工作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编制范围

2024 级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所有课程（通识选修课除外）均

应编制课程教学大纲。



二、编制原则

（一）强化价值引领

全面贯彻《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见附件 1）

要求，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立足课程知识体系，深入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合理融入课程教学，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

授和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

（二）聚焦目标导向

以培养目标为导向，以支撑毕业要求达成为牵引，反向设计

课程目标；根据课程目标组织教学内容、开展教学设计。教学内

容应以知识点为最小单元进行模块化设计，明确每个模块的主要

内容、参考学时和教学方式。

（三）坚持两性一度

坚持提升高阶性、突出创新性、增加挑战度，培养学生解决

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课程内容强调广度和深度，体

现前沿性与时代性；教学方法体现先进性与互动性；课程设计增

加研究性、创新性、综合性内容。

（四）创新教学方法

强化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善用网络及其资

源，实现线上学习和线下教学有机结合，探索案例式、讨论式、

探究式、参与式、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力和兴趣，提升学习效果。



（五）加强考核评价

注重过程性考核，综合运用闭卷考试、开卷考试、课程论文、

案例分析、小组汇报、综合考查等多种形式，积极应用非标准答

案考试，强化学生对知识的分析、应用、评价、创造等方面的考

核，引导学生主动加大学习投入。

三、具体要求

1.课程代码、课程名称相同但分属不同专业的专业课程，应

分开编制课程教学大纲。

2.独立开设的实验实践课应单独编制教学大纲，非独立开设

的实验实践教学内容与理论教学内容合并编制。

3.课程名称、代码、性质、学分、学时、支撑的毕业要求指

标点等必须与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一致。

4.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制应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

学质量国家标准》的要求，并参考教育部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的指导意见和专业认证标准等。

5.请使用大纲最新模板（通识必修课、教师教育必修课、教

师教育选修课、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见附件 2，专业必修课、专

业选修课见附件 3，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见附件 4）。

如因课程实际情况需要更改模板内容的，应在涵盖模板内容

的基础上增设或调整。

6.教学大纲原则上由课程组编制，跨学科课程可团队协作编



制。编制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请参考《2024 版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编制说明》（附件 5）。

7.课程教学大纲应做到文字精炼、内容严谨，名词术语、标

点符号、计量单位等使用规范。

8.开课部门应组织专家对课程教学大纲进行论证，根据专家

意见或建议修改，再由专业负责人（或系主任）审定。

五、工作安排

1.所有课程应在 2024 年 9 月 3 日前完成课程教学大纲编制

工作并提交到所在学院。

其中通识必修课、教师教育必修课、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

课程教学大纲 9 月 3 日前由教学单位统一将 word 格式电子版以

“学院+课程教学大纲”命名打包并报送到教务处。

2.通识必修课、教师教育必修课、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课

程教学大纲由教务处在 10 月 8 日前汇编成册。

3.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教师教育选修课、集中性实践

教学环节的课程教学大纲，由各学院在 10 月 8 日前分专业汇编

成册（汇编封面模板见附件 6）。

附件：1.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2.本科课程教学大纲模板（通识必修、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教育选修、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3.本科课程教学大纲模板（专业必修、专业选修）

4.本科课程教学大纲模板（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5.2024 版本科课程教学大纲编制说明

6.2024 版本科课程教学大纲汇编封面模板

教务处

2024 年 4 月 24 日



抄送：

闽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4 年 4 月 25 日印发


